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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4 年法研所試題看國考趨勢—刑事訴訟法篇 

編目 | 刑事訴訟法 主筆人 | 郭台大 

壹、臺大法研所

臺大法研所這次應該仍然是由蘇凱平老師及林鈺雄老師命題。蘇凱平老師部分，考點

主要可以分為兩個，第一是行政拍搜與刑訴搜索的界線以及合法性控制；第二則是鑑定新

法的測驗。 

針對第一題的部分，是測驗同學的基本功，試問同學是否能夠區別什麼是行政拍搜以

及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其實，不用會行政拍搜也沒關係，因為題目並沒有附上行政法上

的拍搜規範，故而可知重點是知不知曉怎樣的成度構成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以及會不會

操作搜索。因此某方面上也是測驗同學對於搜索法制的熟悉程度，算是點考題。 

針對第二、三題的部分，則是測驗同學是否熟知鑑定新法。鑑定新法修正後，爭議不

止，自然人鑑定雖然一改過去鑑定人不必到庭的缺陷，但機關鑑定卻明文將傳聞例外列出，

導致交互詰問權、言詞審理及直接審理原則的保障倒退。 

因此，就蘇凱平老師的考題而言，同學要能熟知傳統的強制處分考點，並跟上最新修

法的時事議題。 

林鈺雄老師部分，則可見到大量文章題的考點，並可以一分為二，即對質詰問權的考

點，以及不真正客體沒收部分。不過，雖然說是文章題，但相關主張不但早就為林鈺雄老

師不斷說明，也為最高法院，乃至於憲法法庭採納，因此稱不上是暗器題目。某種意義上，

關於對質詰問權的部分也是基本功的部分之一。 

至於不真正客體程序的轉換，可能較少見到討論，多半是林鈺雄老師不斷提倡與主張。

話雖如此，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實務議題，在沒收章節當中並同時佔有一定份量。 

因此，就林鈺雄老師的考題而言，同學要能熟知質問法則之操作，同時要明白不真正

客體程序的轉換應如何為之，並且理由何在。 

總而言之，從臺大法研所的考題來看國考趨勢，重點仍然是在同學的基本功是否足夠，

以及最新的時事議題有無跟上，這些都是舉足輕重的考點，不可輕忽。 

貳、政大法研所 
政大法研所部分，第一題的實務見解與新修法議題的份量非常重。不但考出了第二審

的科刑一部上訴問題，也將准許提起自訴的考題列入，兩者都是關鍵問題。從問題用字的

習慣來端詳，第一題應該是何賴傑老師所出。 

針對一部上訴部分，在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991 號裁定之後雖然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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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部分被列為具備參考價值的實務見解並沒有完全遵照大法庭的裁定意旨，就這點而

言，同學必須下功夫理解第二審科刑一步上訴的內容、原理、要求以及標準，若一知半解，

題目稍有變化，可能就無法回應。 

就准許提起自訴之部分，這也是新修法的問題，雖然當初受到的關注度不比鑑定新法，

但仍然是救濟制度上的重要變革。同學宜釐清准許提起自訴制度的內涵為何，尤其是後續

法官迴避的問題，都有可能列為考點，不可不慎。 

第二題的部分，從行文的風格來看，應該是楊雲驊老師所出。本題測驗的爭點複雜，

但並不困難。複雜的點在於老師將強制處分的所有爭點混在一起，所以同學必須要能夠清

楚區分強制處分的各個體系，方能好好將炸彈拆除。例如打破車窗算什麼行為？是搜索嗎？

如果是搜索的話，有沒有令狀？沒有的話，有沒有無令狀搜索的事由？如果都沒有的話，

搜索合法嗎？不合法的話，扣押有合法嗎？等等，依序思考，並作答。 
 

參、北大法研所 
北大法研所部分，依照慣例考出三題。第一題出現張三李四的用語，推測是李榮耕老

師出題。考題相對單純，即單一指認的證據能力為何？單一指認的考題曾經在國家考試出

現過，楊雲驊老師也有寫過文章，所以在法研所看到這樣的題目，並不意外。 

在判斷上，題目還附加了實施指認要點的注意事項，幫助各位集中並釐清爭點就是單一

指認。在答題上，只要能夠掌握楊雲驊老師的見解以及實務見解，便可以得到相當的分數。 

第二題的部分，基於考點都曾為王士帆老師寫過文章，故推測為王士帆老師所出題。

考點有二，第一是由搜索律師事務所而衍生的（潛在）犯罪嫌疑人與律師之間的秘密溝通自

由權，第二則是強制辯護案件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未到庭的訴訟程序是否違背法令的影響。 

針對第一小題而言，不完全算得上是文章題，因為憲法法庭 112 年度憲判字第 9 號判

決即有說明潛在犯罪嫌疑人與律師之間的秘密溝通自由權之問題。只要同學能夠清楚掌握

相關概念，則自行解題，應不成問題。第二小題則較偏向王士帆老師本人的文章題，其認

為準備程序亦有強制辯護案件之適用，至於法律效果則並非如同審判期日一般連結到刑事

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之判決當然違背法令，而屬訴訟程序違背法令的問題。同學若是沒

有讀過文章，恐怕較難以自行作答，但依照法理，仍能推估一二。此外，李榮耕老師也曾

對同樣議題寫過文章表達見解，故同學應不至於手足無措。 

第三題的部分，則是明確測驗同學是否明白科刑一部上訴的見解與操作。考量到屬於

實務見解類型的考題，應是顏榕老師出題。本題並不複雜，其實就是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

上大字第 991 號裁定的熟悉與否而已。這點與政大第一題的測驗爭點相同，可見實務見解

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肆、國考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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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所的考題向來被稱作是國考的風向球。本文認為，當前國考講求法理與深度，

單純的爭點應答早已不敷適用。所以同學的法理基礎必須培養，知其然，更必須知其所以然。 

從觀測站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這次在臺大、政大、北大的法律研究所考題當中有些

共同關注的重點。第一是新興議題的掌握度。包含鑑定新法的掌握以及科刑一部上訴，亦

即最高法院 112 台度上大字第 991 號裁定，同學務必要掌握熟悉，且基於考點總是包括但

不以此為限的邏輯，同學們也應該要熟稔其他新興實務議題。 

舉一而反三者，除了鑑定新法、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991 號裁定以及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外，更有新型態強制處分的問題，同學也應務必掌握。除此之外，憲法判決

如憲法法庭 112 年度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憲法法庭 112 年度憲判字第 9 號判決等，也都益

徵實務見解及新興議題的重要性。對此要有掌握之外，同學們也可進一步參考具備參考價

值之裁判，端詳最新最高法院之見解，以做好萬全準備。 

當然，新興議題的追蹤不論如何，都要以良好的基本功為基礎。本文認為，法理優先，

所有的問題都要捫心自問法理為何，自己是否能夠基於何種理由採取如何之見解，又基於

怎樣的理由有不同的見解，113 年的律師、司法官考題中，第一小題與第三小題即可見一斑。 

再者，強制處分與證據章節必須熟讀，最好是讀到自己也能教人的程度，因為上述所

有新興議題，都是基於基本功而來的，若基本功不穩，答案容易流於背誦，而經過背誦的

答案是一望即知的，對於分數而言，無法凸顯自己的特別之處。這點從臺大法研所的考題

也能見到如此的考試趨向。 

本文認為，強制處分與證據章節，是考試的一級戰區，其所不能不會之程度，溢於言

表。此外，辯護人、第二審以及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則是二級戰區，同學們最好也要熟

稔之，不可輕忽。尤其是實務見解的發展，萬不可漏。 

當然，本文無法保證什麼會考，什麼不會，出題老師也曾經是學生，甚至正在任教，

他們也知道學生在想什麼，所以國考觀測站是一個參考，表示同學有著自身所不能不會的

議題，但不代表國考僅以此些範圍為限。同學仍要注意其他章節的重點，如準備程序、被

告訊問、自白補強法則等。 
 
 


